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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AE_A2_E8_AE_BE_E8_c59_455095.htm 问题一：设计费的

确定 《设计合同文本》第二条以表格形式要求当事人列明设

计项目的内容，包括项目名称、规模、阶段、投资及设计费

。合同当事人在确定设计费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设

计合同或相关文件中双方对设计费率予以确认的，应尊重双

方当事人的选择。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为《合同法》所规定的

有名合同的一种，发包人和设计人是具有平等地位的民事主

体，应当由《合同法》调整，并应最大限度地遵循合同自由

的原则。实践中的工程设计收费标准及相关统一定额并非强

制性规范，而是任意性规范。 其次，在不能证明设计合同或

相关文件中双方就设计费率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可以根据《

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确定设计费。这只是在无相应合同条款

援引的情况下，用以解决纠纷的技术性手段。 问题二：定金

条款的理解和适用 《设计合同文本》第五条规定了定金条款

，结合文本中第七条第7.5款和第八条第8.9款的规定，该定金

兼有成约定金和解约定金的性质。如果当事人双方同意对定

金额度进行修改，该数额不能超过总设计费的20%，超过20%

的部分只能作为预付款，而不具有定金的效力。当事人不完

全履行合同时，可按比例适用定金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0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完全

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未履行部分所占合同约定内容的比例

，适用定金罚则。”可见，在发包人或设计人履行部分合同

义务后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按照未履行部分所占约定内容



的比例，适用定金罚则。只不过在实践中，当事人往往没有

注意到这一点，在仲裁或诉讼时也就未提出相应的请求，造

成自己的权利未得到全面保护。 问题三：设计合理使用年限

的确定 关于建设工程的设计合理使用年限，主要指建筑主体

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根据《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50068-2001）和《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的规定，建设工程的设计合理使用年限分为四类：对于临

时性建筑，其设计使用年限为5年；对于易于替换结构构件的

建筑，其设计使用年限为25年；对于普通房屋和构筑物，其

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对于纪念性建筑和特别重要的建筑结

构，其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此外，对于专业建筑工程

，则应按照相应的专业技术规范要求确定其设计合理使用年

限。对于具体工程项目，其设计合理使用年限则应根据工程

项目的建筑等级、重要性来确定。在建设工程的设计合理使

用年限内，工程承包人应当对该工程的主体结构（包括地基

基础）进行保修。 在填写设计使用年限时，设计人应当注意

其与土地使用年限的区别。我国土地实行有偿、有期限使用

的制度。国务院《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第12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确定

：（一）居住用地七十年；（二）工业用地五十年；（三）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五十年；（四）商业、

旅游、娱乐用地四十年；（五）综合或其他用地五十年。”

可见，土地使用年限与土地使用用途有关，与建筑物建筑等

级和重要性没有关系。 问题四：赔偿金的确定 《设计合同文

本》第七条第7.3款需要由当事人确定赔偿金金额。而实践中

相当一部分合同回避了本条关于赔偿金的约定，或空白、或



划去、或直接删去7.3款的最后关于赔偿金的规定。在当事人

未对损害赔偿约定计算方法时，应当适用法律的规定。关于

损害赔偿的范围，《合同法》第113条贯彻了完全赔偿原则，

其赔偿范围既包括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因违约而使

对方失去的可得利益，同时其也要受合理预见规则的限制，

即损害赔偿额不得超过违约一方在订立合同时，依当时的客

观情况能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其违反合同义务所可能造成的

损失。 如果发包人和设计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了损害赔偿金

的计算方法，应当按约定支付赔偿金。本条赔偿金的计算方

法为实际损失的一定比例，值得注意的是，若当事人商定的

赔偿金大于实际损失，该如何处理？本文认为，在约定的赔

偿金不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时，法律应当首先尊重当事人双方

的意思自治，承认双方约定的正当性。若当事人约定的赔偿

金远远高于实际损失，基于公平原则，法律应予以必要干涉

。因此，当事人在约定赔偿金时，应充分考虑设计文件错误

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慎重填写赔偿金金额。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